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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

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3年內或5年內至

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

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

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都市計畫法第

2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主管機關變更

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

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

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

使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

當或違法之損害者，依照訴願法第1條、第2

條第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條之規定，自應許

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

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

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

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

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參

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

或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則經司

法院釋字第156號解釋理由書闡述在案。準

此，都市計畫之擬定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26

條規定對主要計畫為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

之變更，因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

益或增加其負擔，固非行政處分，而不得直

接對之提起撤銷訴訟。然查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擬定之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變更

案，雖非行政處分，但屬於抽象之法規命

令，人民於依據該抽象法規命令作成之具體

行政處分案中，自得一併對該抽象命令即系

爭通盤檢討之都市計畫是否違法請求救濟，

否則人民對該都市計畫案永無救濟機會，自

有違有損害就應有救濟途徑之法律原則。

【評釋】

關於本件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攸關都市

計畫法第26條規定，對「主要計畫」為「定

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而其變更顯

然影響人民權益甚鉅，但另因審酌整體都市

計畫變更（含通盤檢討之變更）所作之評估

及變更內容。據此，爰整理本件本件最高行

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70號判決及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104年度訴更一字第59號，以供

參考。申言之，如整體、宏觀審酌暨憑估

之，本件主要在於「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

之變更」如何救濟？是否有理由？亦即本件

中「系爭加油站業已妨礙系爭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案，而依建築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命原告

停止施工，有無違誤？」之關鍵判斷問題，

更應兼顧當事人之信賴利益，並一併考量行

政法上「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有無違反

平等、禁止恣意、禁止不當結合、法益考量

及比例等原則」等等。

一、�本件為「都市計畫之擬定機關依都市計

畫法第26條規定對主要計畫為定期通盤

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其變更內容致

生對人民權益產生重大影響，而其案件

事實略以：當事人申請建造執照設置加

油站，經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因系

爭土地設置加油站對故宮保存文物有潛

在危害，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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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96年11月27日北市都建字第

09662886600號函廢止系爭建造執照。

嗣臺北市政府另以99年8月27日府都規

字第09936597600號公告實施「配合國

立故宮博物院『大故宮文創園區計畫』暨

本市外雙溪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辦理禁建案禁建書圖，並自99年8月28日

零時起生效。臺北市政府復以102年5月

13日府都規字第10201401200號公告實

施「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地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稱系爭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案），系爭工程使用分區原

加油站用地已變更為交通用地（遊客中

心），此認原建造執照核准用途「加油

站」已妨礙變更後之都市計畫，爰依建築

法第59條第1項規定，以102年5月15日北

市都建字第10262844500號函（下稱原處

分）命起造人立即停止施工。

二、�關於前揭事實，主要有兩個重點為整

理：

（一）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

5款規定「廢止」系爭建造執照。

（二）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認原

建造執照核准用途「加油站」已

妨礙變更後之都市計畫？其性質

為何？可否救濟？

誠然，就都市計劃之主要計畫為定

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因非

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

或增加其負擔，固非行政處分，而

不得直接對之提起撤銷訴訟。然

查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擬定

之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變更案，

雖非行政處分，但屬於「抽象之法

規命令」，人民於依據該抽象法規

命令作成之具體行政處分案中，確

實具有直接之影響性。

三、�原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

1328號判決）之認定，係駁回上訴人

（起造人、人民）在原審之訴，其理由

略以（整理如下）：

（一）本件因系爭土地由「加油站用地」

變更為「交通用地（遊客中心）」，

該交通用地係以旅遊服務為主，

提供旅遊、展示、休憩及自行車

旅遊等服務，並結合西側至德園

公園，整體規劃設計，提供遊客

及自行車旅遊戶外之休憩空間，

其使用目的核與系爭土地變更前

之「加油站用地」係以設置加油

站為目的有間，蓋加油站之設置

必須於系爭土地上設有油槽、油

槍、加油島等設施，其使用用途

係供汽機車進出加油，是兩者之

使用目的即有所扞格。

（二）主管建築機關因都市計畫之變

更，對已領有執照尚未開工或正

在施工中之建築物，如有妨礙變

更後之都市計畫者，即得令其停

工，不以細部計畫之發布為必

要。…另查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案已就系爭土地原計畫為「公

園綠地」變更新計畫為「交通用

地(遊客中心)」之檢討原則、變更

理由及補充說明等記載甚詳，…

無待於細部計畫之發布。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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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度判字第70號、99年度判字

第644號判決，經核與本件案情有

所不同，自難比附援引，作有利

之認定。內政部營建署85年2月26

日函因本件系爭加油站尚未完工

並未涉及變更設計之辦理，本件

並無適用該函釋之餘地。

（三）系爭土地興建中之加油站建物與

變更後都市計畫之使用目的已無

法相容，即有妨礙變更後都市計

畫之情形。從而，被上訴人依建

築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令其停

工，洵屬有據。

（四）營建署85年2月26日函釋：「……

內政部84年4月21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號函規定：『凡建築物

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更設計

時，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如不

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公

共設施用地之劃設。……仍得適

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

定。』是本案如其建築物主要構

造係在該細部計畫發布前已完

工，依上開法條及函釋，得按原

申請建造執照時之法令規定辦理

變更設計；惟變更設計時不得有

增加原核准總樓地板面積及變更

使用性質加重妨礙現有都市計畫

之情形。」

（五）於系爭禁建案公告實施後，…臺

北市政府雖曾以101年10月19日

函、被上訴人以101年12月20日

函准許系爭加油站復工，然上訴

人係明知系爭加油站之繼續興

建，將有違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案，其仍執意復工，應有預見

系爭加油站可能因系爭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而導致其蒙受停工之

損害。據此，上訴人主張原處分

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原

則，顯無理由。

（六）本件上訴人所請求撤銷者為依建

築法第59條所作成之原處分及其

訴願決定，是原審法院所審查者

為原處分有無違法，系爭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案有無違反平等原

則、禁止恣意原則、禁止不當結合

原則、法益考量及比例原則等，並

非原審法院所得審查範圍，併此敘

明。

四、�本件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70號

判決見解之重點整理：

（一）有妨礙變更後都市計畫之情事？

本件因系爭土地由「加油站用地」

變更為「交通用地（遊客中心）」，

該交通用地係以旅遊服務為主，

提供旅遊、展示、休憩及自行車

旅遊等服務，並結合西側至德園

公園，整體規劃設計，提供遊客

及自行車旅遊戶外之休憩空間，

有該都市計畫書記載可按，其使

用目的核與系爭土地變更前之

「加油站用地」係以設置加油站

為目的有間，蓋加油站之設置必

須於系爭土地上設有油槽、油

槍、加油島等設施，其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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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供汽機車進出加油，是兩者之使

用目的即有所扞格。上訴人於系爭

土地興建中之加油站建物，與系爭

土地變更後都市計畫之使用目的

已無法相容，而屬無法在系爭土地

上合法使用之建物，足認該施工中

之建築物即該加油站建物，即有

妨礙變更後都市計畫之情事。從

而，原判決以上訴人在系爭土地興

建中之加油站建物，原建造執照核

准用途「加油站」已妨礙變更後之

都市計畫，維持原處分依建築法第

59條第1項規定，命上訴人應立即

停止施工，固非無據。

（二）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公法上

之單方行政行為）與都市計畫之

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

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

更，二者之性質不同：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

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年內或5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

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

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都

市計畫法第26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

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

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

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

性質，其因而致使特定人或可得確

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

法之損害者，依照訴願法第1條、

第2條第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條之

規定，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

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

訴願權或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

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

之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

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

更（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參照），並

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

益或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

……」則經司法院釋字第156號解

釋理由書闡述在案。

（三）對主要計畫為定期通盤檢討所作

必要之變更，非行政處分但屬於

抽象之法規命令，人民於依據該

「抽象法規命令」作成之「具體

行政處分」一併對該抽象命令是

否違法請求救濟：

都市計畫之擬定機關依都市計畫

法第26條規定對主要計畫為定期

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因非直

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

增加其負擔，固非行政處分，而不

得直接對之提起撤銷訴訟。然查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擬定之

定期通盤檢討都市計畫變更案，雖

非行政處分，但屬於抽象之法規命

令，人民於依據該抽象法規命令作

成之具體行政處分案中，自得一併

對該抽象命令即系爭通盤檢討之

都市計畫是否違法請求救濟，否則

人民對該都市計畫案永無救濟機

會，自有違有損害就應有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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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原則。

（四）原審應審酌暨命參加訴訟之範圍：

本件被上訴人因系爭通盤檢討變

更都市計畫案發布後，認上訴人於

系爭土地興建中之加油站建物，與

系爭土地變更後都市計畫之交通

用地使用目的已無法相容，有妨礙

變更後都市計畫之情事，而原建造

執照核准用途「加油站」已妨礙變

更後之都市計畫，依建築法第59

條第1項規定，命上訴人應立即停

止施工。然查上訴人於原審已主

張：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區域

內充斥大量閒置土地，然系爭土地

僅占0.083公頃，自本件歷史發展

脈絡及事實背景，已足證系爭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案顯係針對系爭加

油站而來，並以辦理都市計畫之

名，達禁止系爭加油站合法營運之

目的，已違反禁止恣意及禁止不當

聯結等行政法上重要原則等語，已

對系爭都市計畫案（法規命令）主

張違法，原審自應加以調查審酌，

故原判決以：本件上訴人所請求撤

銷者為依建築法第59條所作成之

原處分及其訴願決定，是原審法院

所審查者為原處分有無違法，系爭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有無違反平

等、禁止恣意、禁止不當結合、法

益考量及比例等原則，並非原審法

院所得審查範圍乙節，依上開說

明，自有未合。上訴意旨以系爭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案適法與否，實為

原處分是否具合法性之前提。如系

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經認定為

違法，則原處分即失所附麗，亦屬

違法。原審法院未遑深究，遽將

「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之合

法性問題，排除於本件審究範圍，

顯屬速斷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

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廢棄，發回

原審法院，由原審依都市計畫法第

3條第1項所定，查明系爭都市計

畫變更案，是否已審酌在一定地區

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

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

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

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等情，另為適

法之判決。並宜命系爭都市計畫變

更通盤檢討計畫主管機關參加訴

訟，以資周全。

五、�關於本件發回更審後，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判決104年度訴更一字第59號判決相關

內容整理如下：

（一）本院對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是否合法，自應加以調查審酌：

按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具體案件

之行政行為，原則上雖有完全之

審查權，然對於行政機關依裁量

權所為行政處分之審查範圍，則

限於裁量之合法性，而不及於裁

量行使之妥當性。又對於行政行

為合法性審查之繁簡，繫於規範

該行政行為相關法規密度的高

低，如果法規嚴密，行政法院之

審查即較強而有力；反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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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幅減低。至於計畫性政策之

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

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

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而承認行

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

斷餘地。

（二）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之審議

程序乃依法為之，合法性並無疑

義。原告主張系爭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案審議程序未依都市計畫法

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轉報行政

院備案，而不合法定程序云云，

並無足採。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案之決定乃具有極高度的程序

上之嚴謹性、參與者之多元性以

及決策者之專業性，經二級（即

參加人臺北市政府及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基於其專業判斷，

以合議制方式通過，其所具有專

業性及多元機關判斷餘地之法理

基礎及正當性基礎，法院應尊重

其判斷餘地，原告自難僅因其不

同意該都市計畫，即恣意指摘系

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為違法。

（三）商業區服務、國中用地服務水

準、文化創意專用區服務、交通

用地服務並重，並非僅限大故宮

計畫，且系爭土地確實有變更使

用之效益。再者，依參加人內政

部所提，陳情人張○禮、周○

彬、徐○陽、吳○明、李○志、

黃○聖、周○婷等均表示加油站

設置具有危險性，對故宮危害甚

大不宜繼續建置，希望為交通用

地遊客中心之設置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126頁背面至第129頁背

面）。從而，參加人臺北市政府

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第1項之規

定，並依據士林區發展情況，參

考上開陳情人之建議作必要之變

更，確係基於民意及公益需求擬

定並發布實施系爭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案，具有合理性及適當性，

已就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

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

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

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

合理之規劃。

（四）被告以系爭加油站業已妨礙系爭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而依建築

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命原告停止施

工，有無違誤？（僅簡單略載，

細部請參考本件判決之細部具體

各項判斷理由，大約6500多字）

1.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業經臺

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召開專案小

組審查會議針對通案性議題進

行討論，嗣經參加人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再經參加

人內政部核定，始由參加人臺北

市政府據以公告實施。

2.原告復主張系爭加油站於主要計

畫實施前，其主體結構業已完

成，僅部分細節工程尚未完

成，依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

治條例第22條之反面解釋及內

全 國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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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函釋意旨，系爭加油站仍

得依原有用途繼續施工及申領

使用執照。惟查，營建署之函

釋係就其建築物主要構造係在

該細部計畫發布前已完工，得

按原申請建造執照時之法令規

定辦理變更設計。前揭之函文

均就因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

更，對已領有建造執照者，如

何辦理變更設計一事為闡釋，

原告據以主張其得繼續興建系

爭加油站，尚難採憑。

3.本件依參加人臺北市政府公告實

施之系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之公共設施計畫所示，系爭土

地由供設置「加油站」使用之

加油站用地變更作為「遊客中

心」使用之交通用地，係用以

提供旅遊、展示、休憩及自行

車旅遊服務（路線指引、遊憩

資訊諮詢、租賃、維修等），

並結合西側至德園公園，整體

規劃設計，提供遊客及自行車

旅遊戶外之休憩空間，已詳述

如前，並非上開「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第3條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方案所規定供設置

「高架道路」、「(汽車)停車

場」使用之高架道路用地或停

車場用地，原告援引與本件無

關之上開辦法及內政部函釋，

主張系爭土地於變更為交通用

地（遊客中心）後，於法規上

仍可能興建加油站，進而指摘

原處分云云，亦無足取。

4.參加人臺北市政府雖曾以101年

10月19日函、被告以101年12月

20日函准許系爭加油站復工，

然原告係明知系爭加油站之繼

續興建，將有違系爭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其仍執意復工，應有

預見系爭加油站可能因系爭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而導致其蒙

受停工之損害。據此，原告主張

原處分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信賴

保護原則，顯無理由。況建築法

第59條第2項訂有在一定條件下

按照市價補償之規定（原處分

說明二亦明揭斯旨），被告復說

明目前正辦理協議價購中，倘予

徵收，亦係採市價補償（見本院

卷二第307頁），已兼顧原告之

信賴利益。

（五）本件104年度訴更一字第59號判決

之結論：

原告所訴各節均不可採，被告以系

爭土地已由加油站用地變更為交

通用地（遊客中心），系爭加油站

之興建將有妨礙系爭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案，乃依建築法第59條第1

項規定，命立即停止系爭加油站之

施工，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

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

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裁 判 選 輯 及 評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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